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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样滑冰项目国际比赛参赛运动员选拔办法 

 

为全面细致做好花样滑冰各类国际比赛参赛运动员选

拔工作，提高选拔的科学性和透明度，确保选拔程序的公开、

公平和公正，根据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项目竞赛规则和国家体

育总局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国花样滑冰发展现状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选拔原则 

（一）坚持“开放、共享”的原则 

按照“办赛要精彩、参赛也要出彩”的冬奥会备战工作

总体要求，认真践行“开放、共享”理念，在全国最广大的

范围内优中选优、精中选精，真正选拔出我国最高水平的运

动员参加各类国际赛事。 

（二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的原则 

  选拔程序严格遵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的原则

开展，接受国家体育总局、花样滑冰项目各开展单位、教练

员、运动员及相关人员的监督。 

（三）坚持以比赛成绩为主的原则 

为提高运动员选拔的科学性和针对性，全面参照国际滑

联现行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系统，主要依据运动员参加

国际比赛及全国比赛的运动成绩得分确定国际比赛的参赛

运动员人选。 

（四）坚持“德绩并重”的原则 

选拔过程中，在以运动成绩为主的前提下，注重对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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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思想品德和遵规守纪情况的考查。对于在政治思想和作风

方面出现严重错误与问题的、严重违反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管

理规定和队规队纪的、严重违反反兴奋剂法律法规的运动员

将实施一票否决，一律取消国际比赛的选拔与参赛资格。 

二、选拔范围 

符合国际滑联各类国际比赛代表我国参赛资格要求的

花样滑冰项目运动员。 

三、选拔办法 

（一）国际滑联锦标赛赛事 

国际滑联锦标赛赛事（即世界锦标赛、四大洲锦标赛、

世界青年锦标赛、冬青奥会、团体赛）的运动员选拔，将根

据各相应比赛规程和具体参赛名额，依据国际滑联赛季最佳

成绩得分及全国锦标赛总成绩得分选拔确定参赛运动员，具

体选拔办法如下： 

1.上一届冬奥会、世锦赛、四大洲锦标赛、成年大奖赛

总决赛上获得过前三名的运动员自动获得国际滑联锦标赛

赛事的参赛优先权，按照其总成绩最高得分顺序选派； 

2. 除获得参赛优先权的运动员以外，符合本方案第二

项“选拔范围”要求的其他所有运动员按照其当前赛季 1月

1日前所获得的国际滑联国际赛事表中的比赛最佳成绩得分

和全国锦标赛总成绩得分相加从高到低依次排名，如两名或

两名以上运动员成绩得分相同，则将依据运动员最佳自由滑

成绩得分高者排名在前，如仍然相同则以自由滑节目内容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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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确定排名顺序。 

3.如排序在前的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，按照排名从高到

低顺延。 

（二）国际滑联大奖赛 

参加国际滑联大奖赛（国际滑联成年大奖赛、青年大奖

赛）运动员的选拔，将根据国际滑联成年大奖赛运动员选站

规则及各相应比赛规程和具体参赛名额，依据中国花样滑冰

协会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选拔确定参赛运动员，具体选

拔办法如下： 

1.在上一届冬奥会、世锦赛、四大洲锦标赛、成年大奖

赛总决赛上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自动获得国际滑联大奖赛

的参赛优先权，按照其总成绩最高得分顺序选派； 

2.除获得参赛优先权的运动员以外，符合本方案第二项

“选拔范围”要求的其他所有运动员按照其所获得的中国花

样滑冰协会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名（以

相应比赛报名截止前五周的排名为准），同时需要达到国际

滑联四大洲锦标赛（成年大奖赛）、世界青年锦标赛（青年

大奖赛）相应组别最低技术分要求90%的技术水平进行选派； 

3.如排序在前的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，按照排名从高到

低顺延。 

（三）其它国际赛事参赛运动员选拔 

国际滑联挑战者系列及其它国际滑联国际赛事表中的

比赛将根据各相应比赛规程及具体参赛名额，由相关单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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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并依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

选拔确定参赛运动员，具体选拔办法如下： 

1.在上一届冬奥会、世锦赛、四大洲锦标赛、成年大奖

赛总决赛上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自动获得相应国际赛事的

参赛优先权，按照其总成绩最高得分顺序选派； 

2.除获得参赛优先权的运动员以外，符合本方案第二项

“选拔范围”要求的其他所有运动员按照其所获得的中国花

样滑冰协会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名（以

相应比赛报名截止前五周的排名为准），同时需要达到国际

滑联四大洲锦标赛（国际比赛成年组）、世界青年锦标赛（国

际比赛青年组）相应组别最低技术分要求 90%的技术水平进

行选派； 

3.如排序在前的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，按照排名从高到

低顺延。 

四、运动员赛季最佳成绩得分排名 

（一）指定赛事 

1.国际比赛：国际滑联锦标赛、国际滑联大奖赛、国际

滑联挑战者系列赛及其它国际滑联国际赛事表中的比赛（含

青年组、高级少年组） 

2.全国比赛：全国冬季运动会、全国锦标赛、全国冠军

赛、全国大奖赛、全国 U 系列少年比赛（少年甲组）、全国

俱乐部联赛及总决赛（精英成年、青年、少年高龄组）等全

国比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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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计算周期及方式 

1.赛季排名计算周期由每个赛季首个指定赛事结束开

始，到下一个赛季首个比赛开始前止； 

2.依据运动员在该周期指定比赛中获得的最佳总成绩

进行排名，如两名或两名以上运动员成绩得分相同，则将依

据运动员最佳自由滑成绩得分高者排名在前，如仍然相同则

以自由滑节目内容分得分确定排名顺序，以此类推； 

3.每个指定比赛结束后更新排名； 

4.运动员在参加其本人相应周期首个比赛前，先以其上

周期最佳总成绩的 70%作为“待定成绩”参与排名，直到其

完成本人首个比赛，并替换“待定成绩”进行排名。该“待

定成绩”有效期为 1 年，到期仍未参赛者，将取消其排名。 

五、选拔结果公示 

选拔结果将按要求进行公示。公示后，如有调整，经相

关单位及个人确认后，再次进行公示。 

六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本办法从 2019/2020赛季开始试行，并由中国花

样滑冰协会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方案不适用于 2022 北京冬奥会参赛运动员选

拔。 

（三）其它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 


